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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歐盟執委會辦理之「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為歐盟提供之短期見習計畫，鼓勵歐盟

成員國派員至歐盟各政務或事務總署實習，促使參訓人員瞭解歐盟之政策及運作方式，

並與見習單位交流相關經驗，除可提升參訓人員實務操作能力，亦有助歐盟於政策擬

定及協調時更能兼顧不同國情及地域條件，降低推動施行障礙。  

 

筆者本次見習獲核錄至歐盟執委會海洋事務暨漁業總署轄下海洋政策及藍色經濟司－

Unit A2 藍色經濟、漁業養殖與海事空間規劃處見習，進一步瞭解歐盟海洋政策及實務

運作情形，包含藍色經濟及海事空間規劃等，並參與「2018 藍色投資」及「海事空間

規劃國際論壇」等相關活動籌備及多邊會議。 

 

與海洋關係密不可分之臺灣，對於海洋及沿岸區域之整體空間規劃及管理，雖不若歐

盟行之有年，然現已成立海洋委員會，專責推動臺灣整體海洋政策、海域安全、海岸

管理、海洋保育、海洋科技研究及海洋文教政策等事務，未來期充分發揮整合平臺功

能，舉如乾淨、綠色能源之創新開發（離岸風機、潮汐發電、洋流發電等）、海洋環境

保護與生態保育、落實近海養殖及遠洋漁業管理、海洋旅遊資源盤整活化等，結合中

央部會、地方政府及民間力量，積極參與國際海洋事務共同交流與合作，期引領臺灣

海洋事務朝永續發展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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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 背景 

「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National Experts in Professional Training；NEPT）

係由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簡稱歐盟執委會）辦

理，鼓勵歐盟各會員國派員至執委會轄屬政務總署及辦公室進行訓練，以增

進參訓人員對歐盟政策及運作方式之瞭解，提升實務能力並與見習單位經驗

交流，亦有助歐盟於政策擬定、協調及國際交流合作時更能兼顧不同國情及

地域條件，降低推動障礙。我國於「臺歐盟雙邊諮商會議」架構下，自 2006 

年起即獲歐盟同意我國派員參與，係少數可派員參訓之非歐盟成員國之一，

迄 2018 年止，已有 36人參加該項計畫，而當年度獲核錄之申請者更達 9 名，

為歷年來最多，亦顯示歐盟對我國參訓人員之肯定與對臺友善程度。我國參

訓人員每年則可依自身意願選擇上半年（3 月）或下半年（10 月）二梯次赴

歐盟參訓，參訓期間至多為 3 個月。 

（二） 目的 

1、 促使參訓人員進一步瞭解歐盟體制及轄屬行政或事務總署政策目標與任務

內容，借重歐盟執委會政策推動模式及行政運作方式，反饋我國於未來制

定及檢討相關政策時參考。  

2、 透過參訓人員與歐盟各成員國代表交流，並藉此分享臺灣推動相關政策實

務經驗，亦有助提升我國政策與國際接軌及於國際之能見度。 

3、 提升我國參訓人員國際觀及語言能力，培養跨組織溝通及協調能力。 

二、 歐洲聯盟簡介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為歐盟（EU），係根據 1993 年生效之《馬斯

特里赫特條約》（也稱《歐洲聯盟條約》）所建立之政治經濟聯盟，目前共有 28

個成員國（英國預計於 2019 脫離）、5 個候選國（Candidate countries），正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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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語言有 24 種，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僅次於北美自由貿易區 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其中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

盧森堡為創始成員國，而以德國、法國及義大利為歐盟三大核心成員國。歐盟

的主要機構有歐洲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由歐盟成員國總統或首相或行政首

長組成，又有歐盟高峰會之稱）、歐盟理事會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由

成員國家部長組成）、歐盟執委會（歐盟行政機構）、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唯一之直接民選議會機構），簡介如次，其他尚有歐洲法院、歐洲中

央銀行等機構則不特別於本報告中論述。 

（一） 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 

歐洲理事會由歐盟 28 個成員國之國家元首或行政首長與歐盟執委會主席共同

組成，總部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主要功能在於訂定歐洲統合方針及定案歐

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涉外交與安全政策議題時，各國外交首長亦共同出

席。歐洲理事會主席自 2009 年起改為常任主席制，由歐盟理事會內部選舉決

定，任期兩年半，可連任一次，現任主席為前波蘭總理圖斯克（Donald Tusk）。

歐洲理事會通常一年舉行四次會議，或視特殊情況召開，主席國亦能於其國

家召開歐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二） 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歐盟理事會為歐盟兩院制立法機關之上議院，係由來自 28 個 歐盟成員國各國

政府部長所組成（視議題而定，如外交、金融、運輸、農業等），其與歐洲議

會同為歐盟之主要決策機構。歐盟理事會之權責包括：談判與通過歐盟法律、

協調歐盟各成員國政策、制定歐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締結國際協議及通

過歐盟預算等。 

（三）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歐洲議會為歐盟兩院制立法機關之下議院，亦是歐盟所有機構中唯一一個由

歐盟成員國人民直選產生之議會機構，其與歐盟理事會同為歐盟之主要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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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主要職責有：審議及決定是否通過歐盟執委會提出之政策草案和財政

預算（該部分係聯同歐盟理事會進行）、監督歐盟執委會運作，必要時可提出

不信任動議，如動議得到三分之二議員支持，歐盟執委會便須解散。歐洲議

會總部位於法國史特拉斯堡，然大多數會議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

目前共有 751 名議員，分屬 8 個政黨，第九屆選舉將於 2019 年進行。 

（四）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歐盟執委會係歐盟體制下之超國家（Supranational）機關，編制上由 28 名執

行委員（Commissioner）組成，分別由 28 個成員國提薦，並經歐洲議會行使

人事同意權後方成為之，每屆任期五年，每位委員均負責有若干任務項目，

並各自組成小內閣協助輔佐處理龐大政務。28 名執行委員中，由 1 名擔任歐

盟委員會主席領導整個委員會，惟須經歐盟理事會和成員國政府元首共同決

定，並需獲得歐洲議會同意。現任歐盟執委會主席為前盧森堡首相容克

（Jean Claude Juncker），於 2014 年 11 月上任。另有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1 名（兼任副主席）及其他 5 位副主席。 

歐盟執委會主要功能為行政任務，並負責歐盟各項法律文件（如條約、議定

書、協約、特約、宣言或建議）之起草、提案、修訂及執行等，以及預算與

專案執行（提案權、執行權）。作為共同體條約之監護人，歐盟執委會監督各

歐盟成員國對歐盟法律之履行（監督權），並擔任會員國間之協調者（協調

權），且歐盟執委會在必要之時可在歐洲法院對歐盟成員國提起控告。歐盟執

委會辦公地點設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公務上使用語言一般為法語、德語

與英語。 

歐盟執委會下設有 31 個政務總署及 16 個辦公室（詳歐盟執委會官網

https://ec.europa.eu），每一總署及辦公室再下分為「司」（Directorates）和

「處」（Units）2 個行政層級，分別負責對外經濟關係、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財政、工業、就業、農業、海洋、運輸、資訊、文化、環保、內部市場、能

源、投資、教育、消費者政策等事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8%AD%B0%E6%9C%83%E6%88%90%E5%9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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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歐洲理事會、歐盟理事會、歐洲議會與歐盟執委會之關係 

 

三、 實習機關與政策業務簡介 

筆者本次訓練獲核錄至歐盟執委會海洋事務暨漁業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Maritime Affairs & Fisheries， DG-MARE）－海洋政策及藍色經濟司－ Unit 

A2 藍色經濟、水產養殖與海事空間規劃處（Blue Economy Sectors, Aquaculture 

and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實習，主要目的在於瞭解歐盟海洋政策與實務運

作情形。海洋事務暨漁業總署現任總署長為 João Aguiar Machado，過去於擔任

貿易總署副總署長期間亦曾與我國有經貿諮商業務上之往來，總署下設有 5 個

司，分別為海洋政策及藍色經濟司、國際海洋監理及永續漁業司、漁業政策

（大西洋/北海/波羅的海/極區）司、漁業政策（地中海/黑海）司及共同事務與

資源司等，總署業務宗旨為保護海洋環境資源、實施新版共同漁業政策

（Common fisheries policy，CFP）以維持歐洲競爭力；運用海洋開發潛力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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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自然資源及更多就業機會；與全球合作夥伴共同制定全球海洋管理和治理

規則。 

至筆者所在海洋政策及藍色經濟司，其下再設有 4 個處及 1 個特別辦公室，分

別為 Unit A1 海洋創新、知識與投資處、Unit A2 藍色經濟、水產養殖與海事空

間規劃處、Unit A3 海盆策略、海洋區域合作與安全處、Unit A4 經濟分析、市

場衝擊評估處，及歐盟海事與漁業基金（European Maritime and Fisheries Fund；

EMFF）辦公室。 

 

 
                                                                                                                                                                                                                                                                                                                                                                             

圖 2：歐盟執委會海洋事務暨漁業總署組織圖 

圖片來源：DG-MARE 官網（https://ec.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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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洋政策 

歐盟 28個會員國中，與海洋緊鄰者超過 20個，顯見歐盟公民之生計與海洋環

境及資源息息相關，如漁業捕撈與養殖、海上風力發電場、天然石油氣能源、

海上交通運輸、跨國貿易及觀光旅遊等。海洋事務暨漁業總署負責歐盟整體

海洋事務及漁業相關政策，致力確保歐盟甚至全球海洋資源得以永續發展、

穩定海洋產品供應能量不虞匱乏、沿海社區和漁業部門共榮發展、促進推動

海洋政策及永續藍色經濟，及以國際位階高度促行海洋治理及漁業管理政策。

在多項海洋政策之擬定與推動上，更結合其他相關總署共同合作，如海洋運

輸與歐盟交通運輸總署（DG-MOVE）、海洋/海岸旅遊與歐盟成長總署（DG 

GROW）、海洋水域環境/海洋減塑與歐盟環境總署（DG ENV）、海洋綠色能

源與歐盟能源總署（DG ENER）等，期兼顧多方面向均衡發展，幾大面向分

述如次。 

1、 漁業－保護重要性 

歐盟為全世界第四大漁獲供應市場，捕撈業、養殖業和魚類加工業等為歐盟

帶來了超過 35 萬個就業機會，每年供應約 640 萬噸魚貨。歐盟執委會努力

確保捕撈漁獲於經濟和環境方面之永續化發展，同時保護消費者權益並滿足

漁民經濟需求。2014 年 1 月生效之歐盟共同漁業政策（CFP）改革正是為了

達到此目標。另歐盟亦透過歐盟海事與漁業基金於 2014 年至 2020 年間提供

資金挹注，協助漁民走向永續性捕撈，並幫助沿海社區實現經濟多元化等目

標。除此，亦引入創新之捕魚、養殖技術，為海鮮產品創造新銷售通路與市

場，有效提高沿海地區之經濟繁榮與居住生活品質。 

2、 尋求國際合作 

歐盟與聯合國所屬相關機構展開多項合作，並於區域和國際漁業組織內進行

治理與談判，確保各地海域得以更透明及更永續之方式有效管理，杜絕過度

捕撈。另亦與非歐盟國家簽訂雙邊協議，協助歐盟漁民於遠洋進行捕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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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歐盟市場之正常供應能量。作為回報條件，歐盟夥伴國家（包括發展中

國家）則可獲得歐盟財政捐助，投資開發其漁業發展和鞏固魚類資源。 

（1） 以更永續之方式養殖魚類和海鮮 

在歐盟，魚類與海鮮之食用量與供應量間差距日益擴大，多數業者投

入水產養殖，以滿足市場需求量。目前歐盟生產的魚類和海鮮中有四

分之一已來自養殖魚場和其他形式之水產養殖。貽貝，彩虹鱒魚和大

西洋鮭魚是歐盟養殖主要品種，其次是牡蠣，鯛魚，鯉魚，蛤蜊和鱸

魚。然而，近年來歐盟發現養殖業處於停滯狀態，新的立法旨在扭轉

這種趨勢，並促進對於水產養殖業之環境保護、動物健康和消費者安

全等。 

（2） 國際監理－「非法、未通報與未規範捕魚行為」（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IUU） 

鑒於非法之捕撈行為消耗魚類種群過量、破壞海洋棲息地且扭曲商業

競爭甚鉅，使合法、守法之從業人員處於不公平劣勢，削弱沿海社區

經濟發展能量（尤其屢見於發展中國家）。歐盟為杜絕非法經營者從其

活動中獲得暴利，規範只有經船旗國或出口國認證為合法之海洋漁業

產品始能於歐盟進出口。另任何旗幟下非法捕撈之歐盟運營商無論持

有任一國船旗，若涉非法捕撈被查獲，均將面臨等同於其捕撈價值之

嚴重處罰。 

此外，歐盟理事會自 2008 年 9 月 28 日公布「建立預防、制止與消除

非法、未通報與未規範捕魚行為之共同體制度」，以作為保障漁民生計

與維護海洋資源永續發展之法律工具，目前已係歐盟監管非法捕魚行

為與促進海洋永續發展的重要依據，任何歐盟會員國與第三國（即非

歐盟會員國） 之捕魚行為若違反 IUU，均將遭到歐盟的警告與制裁。 

（3） 永續魚類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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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和各成員國政府致力透過消費通路，讓消費者意識到食用海鮮習

慣與永續性亦相關甚深，例如魚類、軟體動物、甲殼類動物和藻類之

新標籤規定，所有販售予消費者或餐飲業之產品均須包含以下資訊：

物種商業和科學名稱、產品係於海上或淡水中捕撈或養殖、捕撈或生

產區域和使用漁具類型、產品是否已經過解凍及最佳食用或使用日期

等。 

3、 創造經濟效益 

歐盟擁有全世界上最多之商港（1,200 個）與規模最大之商業船隊，其與非

歐盟國家貿易之 90％及歐盟內貿易 40％係透過海運。海洋可謂是歐洲經濟

主要驅動力之一，該龐大經濟規模提供超過 540 萬個就業機會，每年產生近

5 億歐元的附加價值毛額（Gross value added）。然而，依據歐盟評估，海洋

經濟於創新成長方面仍存在巨大發展潛力，因此，近年來持續擴大其海洋政

策範圍，著重於創新與永續觀念之導入，在藍色成長產業（水產養殖、沿海

旅遊業、海洋生物科技、海洋新能源及海洋採礦等），透過海洋知識共享、

海事空間規劃及落實海洋事務監理，確保更有效率地管理一切海上活動，並

落實歐洲 2020 智慧永續及包容性之成長目標。 

藍色成長策略（Blue growth policy）即闡述了其長期目標，包括： 

（1） 發展具高度潛力之產業，如水產養殖、海洋／沿海旅遊、海洋生物科

技、海洋能源和海底採礦等。 

（2） 透過歐洲海床數位地圖、海事空間規劃與海洋監理，提供資訊，法律

定位和安全性。 

（3） 針對特定海域（如北極海、大西洋、波羅的海、黑海、地中海、北海

等）制定相關策略，以促進鄰近國家間之合作。 

（二） 藍色經濟 

藍色經濟，簡言之為所有有關海洋和沿海之經濟活動，所涵蓋之範疇包括傳

統漁業、造船業、旅遊產業，以及多項新興產業，如海洋新能源和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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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等。根據歐盟 2018 藍色經濟年度報告指出，歐盟藍色經濟總計創造了

5,660億歐元之營業額，各相關產業創造 1,740億歐元之附加價值，提供近 350

萬個就業機會，且預計將持續穩定增長。歐盟部分成員國於藍色經濟之深耕

及成就，過去十年間之成長速度，更較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速度來得快。海洋

生物資源產業（即漁業、水產養殖和加工業等），於 2009-2016 年之間增長了

22％，在生物技術領域有著領先地位之成員國（如愛爾蘭）亦有兩位數的增

長，海上風電產業就業人數從 2009 年的 23,700 人大幅增加至 2016 年的 16 萬

人。28 個成員國中，又以英國、西班牙、義大利、法國和希臘等五國藍色經

濟發展規模最大，藍色經濟產業占西班牙就業總人數的五分之一，其次為義

大利、英國及希臘，這四個會員國占比超過總藍色經濟相關工作二分之一。

茲摘整歐盟推動藍色經濟相關成效數據如次 ： 

 營業額：5,660 億歐元。 

 藍色經濟總附加價值毛額：1,742 億歐元。 

 就業人數：348 萬人。 

 占歐盟總就業人口 1.6％。 

 平均年度薪資：2 萬 8,300 萬歐元。 

 藍色經濟占歐盟 GDP 1.3％（2016 年）。 

（三） 海洋旅遊 

作為全球最大之旅遊市場，歐洲旅遊魅力非凡，豐厚之文化資產與沿海地區

多樣化觀光資源促使歐洲成為許多遊客之旅遊目的地首選，亦驅動海洋／沿

海觀光成為歐盟相當重要產業之一。「沿海地區」被定義為與海洋接壤的地區

或至少有一半的領土在距離海岸 10 公里範圍內。沿海旅遊包括沿海地區的海

灘旅遊和娛樂活動（例如游泳、衝浪等）以及其他娛樂活動（例如水族館）；

海上旅遊包括水上活動（例如划船、遊艇、巡航、航海運動），包括陸側設施

的營運（租賃設備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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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歐盟統計，沿海及海洋觀光事業為歐盟帶來超過 320 萬個以上之工作機會，

附加價值毛額更高達 1,830億歐元，佔了整體海洋經濟的三分之一，位於沿海

區域之飯店旅館床位供給量更多達全歐洲 51％，顯見沿海與海洋旅遊驅動歐

洲經濟發展之高度潛力。為積極促進歐盟海洋旅遊事業永續發展，並為歐洲

沿海地區帶來新的商業發展機會，歐盟執委通過 14 項行動方案，並將與各成

員國、地區與地方當局及該相關行業合作執行，該 14 項行動方案如次： 

1、 致力於縮小可運用的旅遊統計數據間之差距，尤其是海洋及沿海旅遊。 

2、 在合於歐盟倡議之前提下發展海岸及海上重點，包括促銷及宣傳活動。 

3、 促進郵輪營運業者、港口及海岸旅遊相關利害關係人間之泛歐對話。 

4、 支持跨國及跨區域夥伴關係、網路、群聚與智慧專業化之策略。 

5、 評估歐盟對於專業遊艇船長及休閒船舶的資格要求採取行動之必要性。 

6、 評估歐盟對於訂定海上旅遊安全設備規定之必要性。 

7、 透過 ICT 和旅遊業者促進創新管理計畫。 

8、 利用歐盟生態環境管理及稽核制度（EMAS）和歐盟生態環保標章促進生

態旅遊，並鼓勵與其他可持續性行動連結。 

9、 促使依「巴塞隆納海岸綜合管理公約議定書」及相關理事會建議書執行，

並促進海事空間規劃及綠能基礎設施，以確保歐盟海岸區域之永續發展。 

10、 促成廢棄物預防、管理及海洋垃圾策略，以扶持永續海岸及海洋旅遊。 

11、 鼓勵發展沿海和島內景點、遊程之多樣性和資源有效整合，如包裝具文化、

宗教或古代貿易路線特色之跨國主題遊程。 

12、 針對偏遠地區島嶼，進行以提升島嶼間連結度及設計創新旅遊策略為目的

之相關研究。 

13、 針對碼頭發展進行執行創新作法之相關研究。 

14、 制定一個在線指南概述該行業可獲得的主要資金機會 （尤其是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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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歐洲海岸旅遊發展規模 

圖片來源：DG-MARE 官網（ec.europa.eu/maritimeaffairs） 

 

四、 見習內容 

筆者於DG-MARE見習三個月期間，由藍色經濟、養殖漁業與海事空間規劃處

Felix Leinemann處長擔任輔導員，然實際業務指導及工作分配係由資深政策官

Mr. Linos協助引導筆者進行相關政策業務初步瞭解、專案資料蒐集及相關活動

協辦等工作，參與工作內容說明如次： 

（一） 瞭解歐盟海事空間規劃政策（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 

海洋係乘載歐洲整體氣候、文化、經濟、交通、能源及觀光休閒等面向發

展之重要關鍵，有鑑於歐洲各國對不同目的之海洋空間需求快速成長，例

如可再生能源生產設備、石油和天然氣探勘與開採、海上運輸和捕撈活動、

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保育、觀光旅遊、水產養殖設施和水下文化遺產以

及沿海資源等多重壓力，歐盟各成員國莫不為渠等經濟行為劃定海域使用

空間。惟據歐盟調查，過去類此指定或劃分，並未深入考量其他國家活動

及對海洋環境產生之影響，爰易導致兩類衝突，用海者之間之衝突以及用

海活動與海洋環境所產生之衝突，該 2 類衝突更直接影響了海洋為人類及

地球上其他生命提供所依賴之生態服務能力。 

有鑑於此，歐盟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指示自 2014年 7月 23日建立海事空間規劃

框架，海事空間規劃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可持續發展，確定海洋空間在不同海

域使用的利用，以及管理海洋區域的空間利用和衝突。23 個沿海成員國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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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根據 MSP 框架規定，最遲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之前訂定所屬國家海洋空間

計畫，且須確保規劃過程均已考量海洋空間之不同用途，並考慮氣候變化引

起的長期變化。期能對歐盟各成員國海洋活動綜合管理，提高海洋活動之兼

容性、減少使用者間之衝突，以及降低使用者與海洋環境間之衝突及環境影

響，促進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海洋區域永續發展和海洋資源永續利用，

提供高水平的就業，生產力和社會凝聚力，包括促進更具競爭力，資源效率

和綠色經濟，實現經濟和環境的永續發展的多重目標。 

1、 海事空間規劃之優點 

（1） 減少各成員國所規劃各類海洋空間活動間之衝突，並於不同活動間創

造最大綜效（synergies）。 

（2） 鼓勵投資－透過創造可預測性、透明和更明確之規範。 

（3） 增加跨境合作－包括歐盟國家間之能源、航道、管道、海底電纜和其

他經濟活動等。 

（4） 保護環境－針對海洋空間的多重使用與活動進行先期影響及機會評估。 

2、 歐盟支持海事空間規劃作為 

（1） 技術支援 

為建置一綜合性海事資訊共享平臺，歐盟海事暨漁業總署通過歐盟海

事漁業基金（EMFF）資助，於 2016 年建置歐洲海事空間規劃平臺

（European MSP Platform），並由專家研究團隊負責維運，為歐盟所有

成員國提供實施 MSP 立法之行政和技術等相關協助。各歐盟成員國須

於 2021年 3月 31日之前訂定所屬國家海洋空間計畫，包含目前及未來

於海事空間規劃之活動狀態，如運輸、礦物鑽探、水產養殖、海底電

纜、旅遊等，並透過該平臺揭露，各會員國均可取得相關公開資訊。

專家研究團隊則藉此評估各海域經濟發展潛力與分析潛在衝突，作為

政策擬定及協調重要參考資料。 

（2） 資助跨境海事空間規劃專案計畫 

該等由歐盟資助之專案計畫旨在促進歐盟國家於海洋空間管理面向互

相合作，並自 2015年起支持實施 MSP立法。例如於 2010-2012 Bothnia 

計畫－波羅的海海事空間規劃協助完成各項領航計畫及地圖服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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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地中海東部海域之歐盟成員國實施海事空間規劃、在東地中海成員

國間發起並執行具體和跨境 MSP 行動、於歐盟最外圍之 OCEAN 

METISS，開發區域和在地 MSP 工具，以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保留該

地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等約十多項計畫。 

 

 
圖 4：歐洲 MSP 資訊平臺 

圖片來源：European MSP Platform（www.msp-platform.eu） 

（二） 協助藍色投資（Blue Invest 2018）活動 

藍色投資為筆者所在部門海洋政策及藍色經濟司第 2季主辦最重要活動之一，

該活動係定義為一場「技術或產品新創業者間良性競爭」、「促進產品創新者

與金融投資者媒合」活動，辦理本次活動之目的主要仍期透過市場上之研發

創新能量，發掘更具經濟價值、永續發展潛力之海洋科學技術或相關產品，

於保護海洋資源同時亦可提升海洋經濟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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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評估，至 2030 年，全球海運經濟成長速度將是主流經

濟成長速度之兩倍。對歐洲而言，亦即海運經濟將帶動 1,080 萬個就業機會及

近 1兆歐元之營業額，甚具高度發展潛力。為及早開拓市場發展先機及保持全

球競爭力，歐盟 2018 年首度辦理此類活動，嘗試透過此媒合平台提供技術或

產品創新者一展示機會，並鼓勵投資者勇於投資，歐盟亦提供資金鼓勵、安

排雙邊會議等協助之。活動進行方式主要由 4 場 Pitching 構成（如同產品發表

會），主題有海洋食物、海洋能源、綠色解決方案及數位海洋等，進行方式由

各主題之技術或產品新創業者簡報其研發技術或產品，如近海養殖技術、魚

群探測及追蹤、人造珊瑚礁和水產養殖技術、先進海洋電纜、潮汐發電設備、

Ooho 創新飲水包裝、先進運輸客船等，簡報後並由投資群就該技術或產品之

市場開拓潛力等面向提出問題及投資評估，除 4 場 Pitching，活動亦邀請多位

專家交流及經驗分享，提供與會代表於投入藍色經濟事業涉技術、創造與財

務等面向之概念與建議，活動圓滿且成效甚佳，總署亦決定明年度將再擴大

至分區辦理。 

 

 
 

圖 5：活動現場－藍色投資新創者正向投資者簡報其產品 

（三） 海事空間規劃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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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空間規劃國際論壇（MSP）則為筆者所在單位藍色經濟、養殖漁業與海

事空間規劃處第 2 季主辦最重要活動之一，該活動由 DG- MARE 和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海洋學委員會，於 2018 年 5 月 24 日和 25 日聯合舉辦，共有來自世

界各地的 160 名專家參加。係 2017 年 3 月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屆海事空間規劃

國際會議期間通過的「加速全球海洋/海事空間規劃進程聯合路線圖」的後續

行動。本次研討會包括互動式的討論和良好做法廣泛交流，側重於在 MSP 跨

界融合和利益相關者參與。來自世界各地所有的專家直接參與策劃海事空間

規劃。筆者協助本案部分報名、聯繫及現場引導相關事宜，並實際參加會議

進行及工作坊分組討論，論壇邀請國際上具海事空間規劃實務操作經驗之學

者或政府部門代表分享經驗，並透過 Slido.com 與會場所有參與者互動，現場

反應及討論相當熱烈，另論壇另一重點係透過分組工作坊讓所有與會者實際

參與討論，每一分組均分派有引領問題及意見整合之桌長及副桌長，整合組

員經驗及意見後進行報告，筆者於分組討論則係分享臺灣與亞洲鄰近國家 6

個旅遊目的地（韓國、香港、菲律賓、中國大陸海南與廈門）籌組亞洲郵輪

聯盟，共同開拓亞洲郵輪市場、振興區域海洋經濟之合作案例。 

 

 

圖 6：海事空間規劃國際論壇（MSP）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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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協助蒐集歐盟中國旅遊年 （EU – CHINA TOURISM YEAR）相關資料 

歐洲為全球最大之旅遊市場，依據 UNWTO 統計（Tourism Highlights 2018 

Edition），2017 年赴歐旅遊規模高達 6 億 7,200 萬人次（佔全球 50.67%），整

體觀光外匯達 5,190 億美金（佔全球 38.7%）。旅遊產業係歐盟及各成員國相

當重視之關鍵產業，有鑒於亞洲旅遊市場近十年間經濟崛起，尤其出境旅遊

規模逐年攀升，如中國大陸市場出境旅遊規模（人次、消費力）已連續數年

居世界第一位，其他如日本、韓國、我國及香港等出境旅遊市場均相當成熟，

再加上東南亞新興經濟體崛起，甚具開拓潛力，因此歐盟亦將市場開拓重心

投注於亞洲市場上，並以出境旅客占最大宗之中國大陸為首要對象，爰將

2018 年訂為歐盟中國旅遊年。為進一步瞭解中國大陸旅遊市場，請筆者協助

蒐集大陸於推動 ECTY 所採行之相關措施及計畫，彙整概述如下，亦可作為

未來我國與其他市場或組織合作之參考。 

圖 7：全球各區域市場觀光規模（人次及消費額）現況 

圖片來源：UNWTO Tourism Highlights 2018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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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TY 旨在促進歐盟及中國互為重要旅遊目的地，提供雙方更多工作機會，

增加雙邊交流合作以及相互理解，促進市場開放及簽證便利化等目標。中國

就 ECTY 採取了一系列作為，包括雙邊合作和互訪、旅遊人才培訓和輔導、

鼓勵旅遊投資、旅遊警察交流等，於 2018 年進行以下項目： 

1、 建立 ECTY 官方網站提供全年旅遊活動和旅遊指南（包括景點，簽證等），

提供不同目的地之市民和遊客相關旅遊資訊。除此，中國政府亦鼓勵旅遊企

業積極參與 ECTY，與歐洲旅遊企業建立夥伴關係。 

2、 組織代表團，代表團成員來自中央，省和地方當局和旅遊產業／企業，參加

B2B 和 B2C 屬性之歐洲旅遊展覽會或交易會，如柏林國際旅遊交易會、倫

敦世界旅遊交易會（WTM London）和維也納國際旅遊展（Ferein Mess Wien 

2018）等，並簽署合作備忘錄。 

3、 持續邀請歐洲各旅遊目的地組團參加中國重要旅遊展覽會（如在澳門上海和

GTEF 展覽會在北京國際旅遊交易會和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即 COTTM）或

組織旅遊營銷和促銷活動。舉如邀請德國國家旅遊局召開媒體發布會，宣布

其與中國零售商合作推廣「享受德國」深入了解德國美食，為所有中國遊客

創造新的旅行體驗。 

4、 啟動重點宣傳活動：在「歐洲日」 5 月 9 日期間，中國許多旅遊景點點亮

「歐盟藍」；在 18 個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大連、蘇州、西

安等，強化歐盟與中國之合作關係，並透過 ECTY 提升民眾對歐洲旅遊目的

地之印象與赴歐旅遊意願。 

5、 鼓勵中國旅行社和 OTA 發展、創新歐洲旅遊產品，並積極通過網路和社群

媒體推廣。舉如凱撒旅遊於 2018 年歐洲之旅遊遊程聚焦於四個面向，包括

全面覆蓋 43 個歐洲國家、深度主題文化旅遊、首都到小城鎮或村莊、從旅

行團到定制旅遊。此外，產品注重創新和內容升級，主打“一個旅程，海空

遊程體驗雙倍享受”。亦致力於推動歐洲郵輪產品，如波羅的海、地中海、

北歐峽灣和希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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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組織業者考察團，以促進出境旅遊路線和產品包裝。另中國正積極推動二十

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策略，其中重點之一為推動郵輪旅遊新時代，不僅發展

多元化之郵輪產品，以驅動更多赴歐旅遊能量，並協助歐洲郵輪公司投入中

國甚至於亞洲市場，發展郵輪旅遊業。例如，維京遊輪 3 月 8 日即於上海展

示其最新的郵輪，並進一步宣布將於中國市場加強商業合作，包括入境旅遊，

出境和國內市場開拓等。 

 

圖 8： ECTY 透過歐盟及中國雙方景點投射彼此代表色進行宣傳 

 

（五） 協助製作 2 場研討會會議紀錄 

筆者於見習期間，共出席數場研討會，並協助其中 2 場研討會製作會議紀錄，

分別為海事空間規劃各成員專家討論會議及海島循環經濟與永續旅遊發展研

討會。前者係 DG-MARE 於訂定海洋空間政策或審查各會員會所送相關計畫

時不定期召開之會議，據主辦政策官表示並非每次會議討論之議題均能取得

所有會員國共識，主要係因歐洲各成員國所轄經濟海域重疊性高（如波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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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黑海等，匹鄰海域之各國時有計畫相衝突之情事），均需不斷透過協商及

協調以取得對該海域最適且兼顧各國經濟利益之共識方案。後者則係由義大

利主辦，分享其推動數個轄屬海島於島上推動循環經濟與旅遊發展計畫之經

驗，並廣納各界建言。筆者於摘錄會議重點並完成會議紀錄初稿撰擬，續提

供予輔導員修改後提供予單位同事，讓無法出席研討會之同仁亦能瞭解會議

討論內容，此亦係 DG-MARE 重視資訊公開與知識共享，且實施有年之實踐。 

 

 

圖 9： 海島循環經濟與永續旅遊發展研討會 

 

五、 心得與建議 

本次於歐盟執委會實習 3 個月，深刻感受到歐盟行政團隊合作之緊密與彈性，

雖絕大多數成員均來自不同國家，然透過充分溝通、討論、信任與整合，確係

鞏固團隊運作及達成目標績效之重要關鍵。實習期間接觸到之藍色經濟及海事

空間規劃等實務，業務內容龐大精深，3 個月期間雖僅能略窺一二，然歐盟本

於海洋資源永續發展、地方社區經濟共榮及落實國際交流合作等政策理念與施

政方向，即使未必適用於全球市場及區域，亦令人感佩、發人省思。此行有機

會與歐盟各成員國代表交流，包含德國、西班牙、希臘、匈牙利、荷蘭、賽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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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等，增進國際觀之外，同時也有機會分享臺灣觀光旅遊資源，如此經驗實

甚寶貴，雖絕大多數工作夥伴均知道臺灣，甚至兩岸關係及國際地位等課題，

然亦有多數夥伴均未曾到訪，對於臺灣豐富之觀光資源（例如高山、生物多樣

性、多元文化、美食小吃等），特別係今（2018）年度觀光主軸「海灣旅遊年」

均甚感興趣，未來仍期更多國際友人能進一步認識臺灣，進而實地到訪臺灣，

感受寶島之美。 

（一） 實習心得 

1、 歐盟信任員工自我管理，重視溝通效率，且賦予員工更充裕之工作彈性。 

歐盟執委會每周工時為 40 小時，並建議員工核心工作時間為上午 10 至 12 

時、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但非強制規定，仍由員工視自身所需調整

每日工時，每天上下班無需打卡，由員工自行於個人電腦差勤系統登錄上下

班時間、工作時數和休息時間。另員工若有需要，亦可口頭陳報主管同意後

申請在家工作（teleworking），以電話、電子郵件或視訊等方式辦公。另筆

者所在之 Unit A2，每個星期均定期召開處務會議，由每位政策官輪流摘要

報告該星期業務重點、進展及需處長核示或同事協助事項，至多於 1 個半小

時內即完成所有議題討論，效率甚高。另因 DG-MARE組織目標甚重視與環

境之良好互動，處務會議偶會挑選於鄰近辦公室之公園召開，並鼓勵員工騎

乘自行車前往，落實綠能減碳政策，亦係相當特別之工作文化。 

2、 歐盟充分落實資訊共享及公開制度，有助資訊交流及政策對外宣導強度。 

筆者所處單位甚重視業務資訊、知識之公開與分享制度，舉如單位任一政策

官出席會議或參加論壇、討論等，均於會後 1 至 2 星期內自行撰擬出席心得

報告，完成後以電子郵件逕提供予單位所有主管與同仁參閱，毋須再經陳核，

此舉有助無法出席之主管與同仁亦能瞭解會議重點及與會者評論。此外，歐

盟執委會建置之行政資訊內部網站，於該網站除公開執委會刻正推動的各項

重點政策、各歐盟成員國舉辦之重要活動，促進跨機關、語言、文化之融合

及交流，亦可讓所有員工瞭解執委會當前的重大政策推動情形。此外亦不時

提供工作知識以外之學習課程（如健康講座、語言學習、心靈諮商等），日

積月累提升政務團體成員之專業知識廣度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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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歐洲日機關對外開放參觀，並提供相關政策宣導品加強宣導海洋環境教育 

 

3、 歐盟前瞻思維建構歐洲海洋藍色經濟共榮模式。 

如第四章所述，歐盟 2018 年首度辦理「Blue Invest」，透過該媒合平臺，提

供技術或產品創新者一展示機會，並鼓勵投資者評估投資，歐盟除提供資金

鼓勵，亦安排實體雙邊會議等協助。「創新」係「前進」之重要驅動力，鑒

於人類對海洋資源之需求與消耗與日俱增，歐盟除針對使用行為訂定相關管

理規則外，亦將重心投注於創新技術及科技之研發，舉如今年聚焦主題之一

為「綠色解決方案」，其中新創業者 Skipping Rocks Lab 展示了飲用水綠色包

裝產品 Ooho，該產品係以天然褐藻及氯化鈣所製成，除成分 100%天然可食

用外，更具備生物可分解性，4 至 6 周即可自然分解，相當環保，該項技術

自 2014 年研發出迄今，經過逐年改善其材質及製作成本、技術，研發團隊

表示目前已可初步運用於部分市場，如馬拉松、音樂會等活動之補給水、醬

料或飲料等，並將持續提升製作技術及量產能力，以逐步取代傳統極難分解

之塑膠容器，打造更綠色、環保之生活環境。而其他主題亦均有革命性之產

品或技術發表，雖仍多數未臻成熟可立即運用於市場上，然於歐盟及投資者

之資金挹注下，相信不久之未來定更具市場開拓潛力與經濟價值，歐盟此立

意及未雨綢繆之思維與作法實值各國效法。 



22 

 

圖 11： Blue Invest 新創業者開發之革命性產品（可食用之飲用水包裝介質） 

圖片來源：Skipping Rocks Lab 

（二） 相關建議 

1、 專責機關權管我國海洋空間整體規劃與綜合管理業務，加強國際交流、強化

管理及法規執行。 

近年來，隨著我國人口成長、經濟快速發展與海防管制的開放，國人對海洋

與海岸的使用急劇增加。然我國對於臺灣海洋之使用、管理或海洋事務，長

期以來分散於各相關部會，於推動整體海洋政策、海域安全、海岸管理、海

洋保育、海洋科技研究等政策難免有介面重疊或組織目標相左之情事，所幸

統籌之專責單位海洋委員會已於 2018 年 4 月掛牌運作，轄下除內部綜合規

劃處、海洋資源處、海域安全處、科技文教處及國際發展處外，並設有海巡

署、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等三級機關，該組織實質運作是否能如歐

盟海洋漁業總署備具海洋空間整體規劃與綜合管理等整合功能，筆者非該領

域從業未敢妄自評斷，謹期許未來充分發揮整合平臺功能，舉如乾淨、綠色

能源之創新開發（離岸風機、潮汐發電、洋流發電等）、海洋環境保護與生

態保育、落實近海養殖及遠洋漁業管理、海洋旅遊資源盤整活化等，結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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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部會、地方政府及民間力量，引領臺灣海洋事務朝永續發展目標邁進，並

參與國際海洋事務共同交流與合作。 

2、 訂定資金挹注與獎勵研發機制為永續發展之重要關鍵，可師法歐盟作法計畫

性持續投入。 

歐盟為力促海洋環境及經濟永續發展，透過歐盟海事暨漁業基金，挹注資金

鼓勵相關產業鏈投入新技術與產品之研發，並協助新創業者提升產品能見度

及資金籌措能力，此模式實值我國借鏡。我國研發能量及創新能力與世界上

各大先進國家相比毫不遜色，以筆者所在觀光領域而言，無論來臺或國內觀

光規模提升均能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然亦對在地環境資源有著一定程度之衝

擊，政府部門應全盤考量如何將資源挹注於友善、特色、智慧、永續旅遊環

境之打造，例如觀光景區之供能、節能與廢棄物處理技術及設備、多語旅遊

資訊智慧系統、全臺交通資訊資料庫整合、地方特色旅遊資源開發、包裝與

維運等，透過提供資金挹注及擬定獎勵研發機制，結合地方及民間力量，相

信對於我國觀光發展定有正面助益，亦有助青年回鄉在住及地方經濟繁榮發

展。 

（三） 後話 

能參與本次歐盟國家專家專業訓練，倍感榮幸，從接獲錄取通知到出發前的

忐忑，至抵達比利時後始能寬心以對，期間感謝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瓊

霞和毓鎂秘書協助與關照，還有本次一同前往、來自國內各不同機關與專業

領域的 6 位夥伴們，一起經歷了難得的國際交流與文化洗禮。3 個月訓練期間，

更感謝單位主管及同事們，協助分攤實習期間所遺觀光政策專案與國內旅遊

市場振興等業務。於歐盟實習期間，也特別感謝海洋漁業總署 Unit A2 處長

Felix Leinemann、資深政策官 Linos 及所有同事們於業務上之悉心指導，每次

對談都會放慢速度及解釋，讓筆者能更充分掌握相關資訊，第一次與來自歐

盟各會員國之菁英們共事，開拓眼界並充分體驗與亞洲截然不同之工作文化、

制度與生活態度，實為公務生涯中深刻且難忘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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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DG-MARE Unit A2 藍色經濟、水產養殖與海事空間規劃處工作夥伴們 

 

圖 13： 本次 NEPT 臺灣 7 位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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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藍色經濟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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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結訓證明 

 


